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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谊嘉信”或“公

司”）于2022年1月2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北京华谊嘉信整合

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2】第46号）（以下

简称“《关注函》”），对于公司披露《2021年度业绩预告》中涉及的部分事项

表示关注。公司就所涉及事项进行认真分析、逐一核查，现对《关注函》中提及

的问题回复如下： 

1. 2021 年 12 月 31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裁定你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上述破产重整的会计处理具体过程及依据，相关会计处理对

2021 年公司收益、净利润及净资产的影响，以及确认重整收益等相关科目的合

理性、合规性。 

回复： 

一、公司重整清偿计划及相关会计处理： 

公司的重整计划为： 

（一）以华谊嘉信现有总股份为基数，按每 10 股转增 3.8 股的比例实施资

本公积转增股份，共计转增约 255,161,923 股股份。此次转增的股份不向原股东

进行分配，根据重整计划部分由重整投资人有条件受让，部分向债权人进行分配

以抵偿债务。 

（二）有财产担保债权清偿方式如下： 

如担保财产非重整所必需财产的，对担保财产进行处置变现，债权人就担保



财产变现价款优先受偿，自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至担保财产变现价款分配

至债权人指定的银行账户之日期间以担保财产变现价款为本金，参照原融资利率

确定计息并付息。剩余未能优先受偿部分，按照普通债权清偿方案受偿。 

如担保财产为重整所必需财产的，根据《评估报告》中担保财产清算评估值

确定债权优先受偿部分，该部分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以现金方式优先受偿，未能

优先受偿部分，按照普通债权清偿方案受偿。 

（三）职工债权、税款债权以现金方式全额清偿。 

（四）普通债权中，每家债权人 16 万元以下（含 16 万元）的债权部分，获

得全额现金受偿，于重整计划执行期间清偿 80%，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 1个月

内清偿剩余的 20%。 

每家债权人超过 16 万元的部分可在如下方案中择一选择清偿： 

1.通过资本公积转增形成的华谊嘉信股份进行以股抵债，每 100 元分得约

7.2727 股股份，以股抵债价格为 13.75 元/股，以股抵债部分的清偿率为 100%； 

2.按 10%的清偿率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现金清偿，剩余部分华谊嘉信豁免清

偿。 

（五）劣后债权不直接占用本次重整的偿债资源，根据普通债权超过 16 万

元部分债权人的选择确定是否受偿。如普通债权超过 16 万元部分的债权人全部

选择以股抵债方式清偿的，在本重整计划经北京一中院批准之日起 3年后，预留

的偿债资源经分配后仍有剩余的，则劣后债权可参照普通债权的清偿安排进行清

偿；若预留的偿债资源不足以清偿所有劣后债权的，则按各劣后债权金额的比例

进行分配。如普通债权超过 16 万元部分的债权人未全部选择以股抵债方式清偿

的，劣后债权全部豁免，不予受偿。 

根据上述方案受偿后未获受偿的债权予以豁免，华谊嘉信不再承担清偿责

任。 

公司经与重整经管理人最后确认，本次清偿债权账面金额为 117,273.83 万

元。 



根据重整计划，以现有总股本为基数，按每 10 股转增 3.8 股的比例实施资

本公积转增股份，共计转增产生 255,161,923 股股份。截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

转增产生的股份中，145,000,000 股由重整投资人有条件受让，51,664,732 股用

来清偿债务，剩余 58,497,191 股暂归属于公司，其中 4,200,607 股根据重整计

划用以回购注销，剩余股份预留作为暂缓确认债权的偿付资源。 

具体会计处理路径如下： 

1.以华谊嘉信现有总股份 671,386,420 为基数，按每 10股转增 3.8 股的比

例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份，共计转增 255,161,923 股。因此借方“资本公积-股

本溢价”增加 25,516.19 万元；贷方“实收资本”增加 25,516.19 万元。 

2.转增的股份中 145,000,000 股由重整投资人以 1.6 亿元受让，此部分价款

支付给管理人账户用以清偿破产费用和债务。因此借方“其他应收款-管理人”

增加 16,000 万元；贷方“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增加 16,000 万元。 

3.公司以现金和转增的股票偿还确认有效债权，其中偿还现金 5,366.76 万

元，对应贷方“其他应收款-管理人”；偿还股票 51,664,732 股，偿债股票的公

允价值为 2.45 元/股，全部计入贷方“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另有以对外担

保余额确认计提预计负债约为 3,505.03 万元。经管理人确认的，本次清偿债权

账面金额为 117,273.83 万元，因此“投资收益-债务重组收益”约为 95,744.18

万元。 

4.另有重整费用冲减债务重组收益约为 1,280.85 万元。 

5.用于分配之外的剩余 58,497,191 股归属于公司，每股公允价值为 2.45

元，计入库存股，金额为 14,331.81万元。  

在抵消掉清偿子公司债权产生的收益约 817.37 万元之后，本次重组对净利

润影响金额约为 85,887.70 万元，对权益影响金额约为 114,545.56 万元，对净

利润和权益的影响金额为以上的合计数。 

注：由于审计工作尚未结束，上述数字可能在审计结束后发生调整。由于四

舍五入原因，部分数字加总存在尾差。 



二、破产重整损益确认会计处理的依据及合理性说明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第十二条：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的现时义务已经解除的，企业应当终止

确认该金融负债（或该部分金融负债）。 

第十四条：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终止确认的，企业应当将其账面价值与

支付的对价（包括转出的非现金资产或承担的负债）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 

第十条：以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债务人应当在相关资产和所

清偿债务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时予以终止确认，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与转让资产账

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第十一条：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债务人应当在所清偿

债务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时予以终止确认。债务人初始确认权益工具时应当按照权

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应当按照所清偿

债务的公允价值计量。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与权益工具确认金额之间的差额，应

当计入当期损益。 

综上所述，公司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2.根据公告显示，你公司预计 2021 年净利润扭亏为盈，净资产由负转正。

请你公司说明公司营业收入和非经常性损益的真实性，是否存在确认不具备商

业实质收入的情形，是否存在通过重大非常规交易事项、调节收入或非经常性

损益等方式规避执行《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中退市相关规定的情形。 

回复： 

一、营业收入 

本年收入主要来自全资子公司天津迪思，天津迪思 2019年、2020 年和 2021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120,743.15 万元、93,873.71 万元和 103,432.33 万元。本年

度营业收入扣除事项以及扣除后营业收入金额如下： 

项目 本年度金额（万元） 备注 



营业收入    103,538.33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  -  

其中：  -  

房屋租赁        102.63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 

管理咨询          3.89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小计       106.52  

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小计  -  

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    103,431.81    

二、非经常损益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集中处置了多家子公司，确认处置收益-22,210.33 万

元；确认预计负债 25,587.47 万元，具体金额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重整收益 85,887.70 

处置子公司 -22,210.33 

预计负债 -25,587.47 

业绩补偿 829.15 

政府补助 967.51 

其他 46.44 

少数股东及所得税影响额 -222.56 

合计 39,710.44 

本公司不存在确认不具备商业实质收入的情形，不存在通过重大非常规交易

事项、调节收入或非经常性损益等方式规避执行《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中退市

相关规定的情形。 

3.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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